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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电邮

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赖伟德主持，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款议案》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大股东全资子公司南京电工照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照明销售

公司）欠本公司荧光灯货款

７９９０

万元，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权益，大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电集团）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承诺，假如荧光灯经销公司一旦产生支付风险，华电集团公

司将以土地上市返还资金担保，确保本公司经营资金安全无风险。此承诺是为了防止出现支付风险的一种

保障措施。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照明销售公司尚欠本公司

７

，

７６２．２７

万元货款，华电集团为履行其承诺，制

定了以资产抵偿的方式代照明销售公司偿还债务的具体方案。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５

月份，照明销售以现金方式合计归还货款

４２３．８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照明销售公司尚欠本公司

７

，

３３８．４０

万元货款，根据

２００９

年余额及各期余额，按年利率

５．３１％

计算，

货款利息为

２２０．８４

万元，即照明销售公司总计需偿还本公司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

加速了清欠进程，降低公司由电阻式触控产品向电容式触控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成本和时间成本，华

电集团拟以其通过法院支付令执行方式取得的新华日部分土地、机器设备及房产等资产（以下简称抵债资

产）代照明销售公司偿还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货款。 此抵债资产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沃克森

（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８５６９．２６

万

元。 华电集团在代照明销售公司抵偿了本公司债务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后，差额部分形成了对本公司的债权。

此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虞炎秋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回避表决后，可进

行表决的董事为

２

名独立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

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交易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８

公告。

二、确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此事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９

公告。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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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

所欠本公司货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大股东全资子公司南京电工照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照明销售

公司）欠本公司荧光灯货款

７

，

９９０

万元，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权益，大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承诺，假如荧光灯经销公司一旦产生支付风险，华电集团

公司将以土地上市返还资金担保，确保本公司经营资金安全无风险。此承诺是为了防止出现支付风险的一

种保障措施。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照明销售公司尚欠本公司

７

，

７６２．２７

万元货款，以其正常经营中每年还款约

２００－５００

万元的速度偿还，清欠完毕所需时间较长。 为加速清欠进程，华电集团采用以资抵债方式代子公

司进行偿还债务（此事可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０－０１６

提示性公告），履行了其承诺。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５

月份，照明销售以现金方式合计归还货款

４２３．８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照明销售公司尚欠本公司

７

，

３３８．４０

万元货款，根据

２００９

年余额及各期余额，按年利率

５．３１％

计算，

货款利息为

２２０．８４

万元，即照明销售公司总计需偿还本公司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

此事项属于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该项议案，关联董事

赖伟德先生、虞炎秋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回避表决后，可进行表决的董事为

２

名独立董事，根据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注册地点：南京市栖

霞区华电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司云聪，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电子器件、照明电器及材

料、广播电视设备、仪器仪表、通信设备、电视监控系统、电子计算机系统及配件、彩色及单色监示器、平板

显示器及模块制造、加工、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物业管理。

２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电集团资产总额

１７４

，

１７７．７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４

，

７１７．５３

万

元，净资产

４９

，

４６０．２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

９８

，

０１９．４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５

，

６３９．４１

万元，净利润

２

，

９２３．０４

万元。 （经审计）

三、具体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电集团作为南京新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日）的债权人，以

通过支付令取得的土地、房屋及设备价值

８５６９．２６

万元资产代子公司抵偿欠本公司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货款，高

出的

１０１０．０２

万元部分形成对本公司的债权。 其中土地为地处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用地，评估价

值为

１１８８．２６

万元，房产为集成办公、生产、动力系统的标准化生产厂房，设备是含旋涂、曝光、刻蚀、显影、

ＰＶＤ

（物理成膜）、检测和配套动力等设备，两项资产评估价值为

７３８１．００

万元。 此次抵债资产中的设备，除

具备生产彩色液晶模块的用途外，由于平板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材料特性，也可用于生产触控类显示产品。

抵债资产中，土地资产占抵债资产的

１３．８７％

，房屋资产占抵债资产

６６．９２％

，设备资产占抵债资产

１９．２１％

。

一年多来，市场表明电阻式触摸屏向高端电容式触摸屏升级换代成为必然趋势。公司为快速实现现有

电阻式触摸屏向高端电容式触摸屏的升级换代，满足发展的需要，拟建设

１．５Ｇ

电容屏生产线，对电容屏的

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市场、团队全方面进行验证，为公司迅速引入更高世代的电容屏生产线打好基础。

经初步测算，此项目总投资含土地、厂房、设备、动力设施等约

１．１

亿元，而抵债资产包含了土地、厂房及设

备（包括了成套的动力设备）可使公司迅速切入电容屏领域，降低公司投资成本。 尤其是土地资产，公司为

降低交易契税等，在评估时土地作价约为

２８

万元

／

亩（评估采用

２００８

年初的地价，现在已有很大的增长），

而实际周边土地价格约为

５０

万元

／

亩；净化厂房百级造价目前约

１．２

万元

／

平米，千级造价目前约为

１

万元

／

平米，此次抵债生产区净化厂房

７０００

余平米。此次抵债资产从经济上节省了投资成本，同时也可使公司缩

短项目建设周期、提高了资产的时间价值。 另外，此抵债资产（土地、房屋和设备）前期有租赁收益，现公司

将通过租赁给拟投资的电容屏项目取得租赁收益。

本次抵债资产中的设备部分与之前公司三次通过法院裁定方式从新华日获得的部分液晶生产专用设

备和部分动力设备共同组成一条完整的

ＴＦＴ

生产线， 而触摸屏产品前道工艺制程同

ＴＦＴ

制程基本类似，

该生产线包括了电容屏生产的前道工艺流程：清洗、物理成膜、化学气象成膜、旋涂、曝光、显影、刻蚀（干法

刻蚀和湿法刻蚀）、去胶、

ＰＩ

印刷、摩擦、喷粉、贴合等所需全套设备，因此该抵债设备在该生产线中是必不

可少的部分。

除此前述设备外，公司还需购买后道工序所需设备：

ＳＥＭ

（电镜）、

ＯＣ

预固化、

ＯＣ

主固化、划片机、激光

修补仪、

ＯＣ

点胶、粒子计数器、图形检查、电性检测、

ＡＣＦ

压接、

ＦＰＣ

压接、贴合等价值约

７００

万元设备。 公

司拟与其他方合作成立项目公司，实现投射电容式触摸屏

Ｔ／Ｓ

和电容屏模块生产研发。 拟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将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及时信息披露。

本次抵债资产的权属已由法院裁定由华电集团取得，且不存在其他债务事项、诉讼事项和或有事项，

相关权证已过户。 华电集团计划以上述经评估后总价值

８５６９．２６

万元的资产（以下简称抵债资产）代照明

销售公司向本公司抵偿债务。

四、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１

、评估概述

对于上述抵债资产，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其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３９

号报告：对土地采用基准

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评估；对房屋和设备采用了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收益法评估值比成本法评估值

低

２

，

８５６．５７

万元，差异率为

２７．９０％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房屋和设备的结果为准。 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申报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价值

设备

２５７２．５０

７３８１．００

（收益法）

２２７８．３９

（成本法）

房屋

６９２６．８６ ７９５９．１８

（成本法）

土地

１１９９．８１ １１８８．２６ １１８８．２６

资产总计

１０６９９．１７ ８５６９．２６ １１４２５．８３

２

、评估具体说明

（

１

）土地评估说明

此次土地评估采用了基准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评估，结果为

１１８８．２６

万元。

１

）基准地价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对估价对

象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 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

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基准日价格的方法。

①

土地情况概述

此块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总面积为

２８１６４．５

平方米，土地等级四级，坐落于南京栖霞区恒通大

道

１９－１

号，用途是工业，使用权类型是出让，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开发程度是红线外“五

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②

地价影响因素

根据《南京市市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此块土地基准地价内涵为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栖霞

所在片区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不同级别、不同用地类型法定最高出让年

期的平均地价。

南京市江南八区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表如下：

土地级别 基准地价

元

／ｍ２

变幅

元

／ｍ２

设定土地

开发程度

设定容积

率

地块编

号

分 布 范 围

一

２２００ ２０８０－２３００

六通

一平

１．０ １－１

东至玄武湖东环湖路

－

龙蟠路

－

城墙

－

月牙湖

－

护城河

－

秦淮河；南至外秦淮河；西至城墙

－

外秦淮河；北至中山

北路

－

大桥南路

－

护城河

二

１１１０ ７８０－１７００

六通

一平

１．０ ２－１

东至绕城公路

－

宁芜铁路

－

外秦淮河

－

大明路； 南至梦都

大街

－

雨花南路

－

卡子门大街；西至长江

－

夹江；北至沪宁

铁路

－

中央北路

－

护城河

－

玄武湖东环湖路

－

龙蟠路

－

城

墙

－

沪宁高速公路连接线。 该范围内除一级地以外的区

域

三

６８０ ５５０－８２０

五通

一平

１．０

３－１

东至绕城公路； 南至沪宁铁路

－

中央北路

－

城墙

－

玄武湖

东环湖路

－

紫金山

－

玄武大道；西至长江；北至长江

－

和燕

路

－

栖霞大道

３－２

东至绕城公路；南至秦淮新河

－

南河

－

绕城公路；西至夹

江；北至梦都大街

－

雨花南路

－

卡子门大街

－

大明路

－

秦淮

河

－

宁芜铁路

四

４５０ ３６０－５６０

五通

一平

１．０ ４－１

东至仙林校区九乡河西路、 灵山、 老绕城公路一线；东

南、南至绕城公路东南侧、将军山风景区一线及梅山宝

钢南侧；西、北至长江一线。该范围内除一、二、三级地以

外的区域

③

确定基准地价

根据此块土地的具体位置及《南京市市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确定土地级别为工业四级，基准地价

为

４５０

元

／

平方米。

④

基准地价修正

因本次评估土地设定年期为

４０

年，与基准地价所对应的年期不一致，故需进行年期修正，基准地价修

正后的结果为

４４２．９

元

／

平方米。

２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

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

土地取得费：

１２０

元

／

㎡

相关税费：

６１．６

元

／

㎡

土地开发费

１２０

元

／

㎡

投资利息

１２．８

元

／

㎡

投资利润

３０．２

元

／

㎡

土地增值收益

８６．２

元

／

㎡

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４３０．８

元

／

㎡

宗地个别条件修正

４４３．０

元

／

㎡

有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４００．９

元

／

㎡

３

）地价确定

根据评估过程，考虑到此块土地两种方法求得的地价都比较符合当地的实际地价水平，且相差幅度不

大，故采用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 地价结果确定表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面积（

ｍ２

）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成本逼近法

单位地价

元

／

平方米

价格 权重 价格 权重

１

厂区

２８

，

１６４．５０ ４４２．９ ０．５ ４００．９ ０．５ ４２１．９

综上所述，评估土地总价值

１１８８．２６

万元。

（

２

）房屋、设备评估说明

１

）房屋评估说明

本次评估范围为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和管道沟槽。 房屋建筑物共有

８

项，总建筑面积为

１４６２２．５

平方

米，构筑物共

２

项，管道沟槽共

１

项。 其中房屋建筑物主要为生产厂房用房、办公用房及辅助用房，按功能

区分，整栋厂房又分为办公区、生产区、动力区三个区域，其中办公区为四层，建筑面积

３５８３．９

㎡，生产区为

单层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

７００１．６

㎡，动力区为两层，建筑面积为

２４４０

㎡。

按成本法评估的具体数据详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４－６

、

４－６－１

、

４－６－２

、

４－６－３

。

２

）设备评估说明

本次抵债设备资产明细如下：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数

量

评估净值 增减值

１

激光标记器控制電源

ＳＬ４７５Ｅ

台

１ ５７

，

９８３．００ －２３

，

０１７．００

２ Ｎｄ

：

ＹＡＧ

激光器

ＳＬ１１４Ｋ

台

１ ３５

，

８８０．００ －１４

，

２２０．００

３

光刻胶剥离装置

＃１ ＴＲ－４００

台

１ ２２９

，

０８０．００ －１６２

，

１２０．００

４

光刻胶膜厚測定器

ＳＴＭ－１６０３－Ｐ

台

１ ８０

，

５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分步曝光机

＃１ Ｌ１００１Ｇ

台

１ １

，

５１２

，

９１７．００ －４００

，

７８３．００

６

分步曝光机

＃２ Ｌ１００１Ｇ

台

１ １

，

５１２

，

９１７．００ －４００

，

７８３．００

７

分步曝光机

＃４ Ｌ１００１Ｇ

台

１ １

，

３１７

，

２３３．００ －３４８

，

９６７．００

８

分步曝光机

＃８ ＦＸ３０１Ｄ

台

１ １

，

４０４

，

３５７．００ ８１２

，

２５７．００

９ ＢＨＦ

刻蚀装置

＃２ Ｌ０１８

台

１ ３８２

，

６７４．００ －１０１

，

４２６．００

１０

等方炉

＃４ ＰＶＨＣ－３３１Ｍ

台

１ ４１６

，

３２３．００ －１１０

，

２７７．００

１１

干刻蚀装置

＃９ ＤＥＳ－Ａ３２５

台

１ ８９５

，

２５２．００ －５７

，

２４８．００

１２

玻璃基板移换機

Ｎ／Ａ

台

１ １１０

，

１０１．００ －３９

，

５９９．００

１３

玻璃基板移换機

＃５ Ｎ／Ａ

台

１ １１０

，

１０１．００ －３９

，

５９９．００

１４

自動缺陷检测装置

＃２

Ｋ／Ａ－６０００

台

１ ４０５

，

７８９．００ －１０７

，

５１１．００

１５

激光修正装置

＃２ ＬＲ－２４０

台

１ １３３

，

４６９．００ ５３

，

５６９．００

１６

干刻蚀装置

＃１０ ＤＥＳ－Ａ２２５

台

１ ８９５

，

２５２．００ －５７

，

２４８．００

１７

露光装置

＃９ ＭＰＡ－２０００

台

１ １

，

１３８

，

７９９．００ ６５８

，

５９９．００

１８

旋转涂布机

＃２ ＴＲ２５０００－９７

台

１ ５０４

，

４５９．００ －１３３

，

６４１．００

１９

旋转涂布机

＃４ ＳＫＧ－４５１－ＡＶ

台

１ ５０２

，

０２１．００ －１３２

，

９７９．００

２０

干刻蚀装置

＃１１ ＤＥＳ－Ａ２２５

台

１ ８９５

，

２５２．００ －５７

，

２４８．００

２１

干刻蚀装置

＃１２ ＤＥＳ－Ａ２２５

台

１ ８９５

，

２５２．００ －５７

，

２４８．００

２２

基板清洗装置

＃６ ＱＳ６１０Ｇ

台

１ ４２３

，

８４４．００ －１１２

，

２５６．００

２３

外观检测机

Ｌ－ＭＩＣ

台

１ ６５

，

６４２．００ ３５

，

０４２．００

２４

曝光装置

＃１０ ＭＰＡ－２０００

台

１ １

，

１３８

，

７９９．００ ６５８

，

５９９．００

２５ ＣＶＤ

杀菌装置

－

台

１ ５８６

，

２７０．００ －１

，

８８５

，

６３０．００

２６ Ｈｅ

泄漏探测仪

ＡＳＭ－１２０Ｈ

台

１ １２

，

６９６．００ －４６

，

４０４．００

２７

灰尘检测装置

ＧＩ－１１００

台

１ １４１

，

４７３．００ －５０

，

９２７．００

２８ ＳＥＡＬ

预烧成炉

Ｎ／Ａ

台

１ １２４

，

７７５．００ －９９

，

３２５．００

２９ ＳＥＡＬ

印刷机

ＩＢＡ－３００

台

１ １３２

，

５７２．００ －１０５

，

６２８．００

３０ ＳＥＡＬ

烧成炉

Ｎ／Ａ

台

１ ２１０

，

１７４．００ －１４８

，

７２６．００

３１

缓冲机 下料机

Ｎ／Ａ

台

１ １１９

，

８３０．００ －４３

，

０７０．００

３２

屏基板清洗机

＃２ ＲＴ－６１０

台

１ １３５

，

５６２．００ －４８

，

７３８．００

３３

屏切割机

Ｎ／Ａ

台

１ １２８

，

７５４．００ －４６

，

３４６．００

３４

摩擦清洗装置

ＴＳＧ－４００

台

１ １３０

，

１３４．００ －１０３

，

６６６．００

３５

摩擦装置

ＲＢ－３５

台

１ １５１

，

２４８．００ －５４

，

４５２．００

３６

配向膜印刷机

ＩＮ３５Ｌ－１６６

台

１ １２４

，

７５２．００ －９９

，

３４８．００

３７

滚轮摩擦装置

＃２ ＲＬＡ１－３

台

１ １３８

，

４３７．００ －４９

，

７６３．００

３８

高温存放炉

ＣＳ－８５ＨＰ

台

１ ８０

，

６８４．００ －３２

，

０１６．００

３９

对位贴合装置

＃２ ＳＥ－ＬＣＡＳ－３

台

１ １４５

，

１７６．００ －５２

，

２２４．００

４０

基板篮具清洗装置

ＤＦ４１０

台

１ １３７

，

３７９．００ －４９

，

４２１．００

４１

ＳＰＡＣＥＲ

散布装置

＃２

Ｎ／Ａ

台

１ １０８

，

６２９．００ －３９

，

０７１．００

４２

外观检测装置

＃２ Ｌ－ＭＡＣ

台

１ ８１

，

２３６．００ －３２

，

２６４．００

４３

屏前清洗装置

＃４ ＴＳ－４００Ｇ

台

１ １５４

，

９５１．００ －１２３

，

４４９．００

４４

配向板 贴付装置

＃１

Ｎ／Ａ

台

１ ７４

，

９１１．００ －２９

，

７８９．００

４５

純水槽

＃２２ Ｔ２２Ｌ

台

１ ７２

，

１７４．００ －２８

，

６２６．００

４６

网板橱柜

ＳＨ－１３００Ｃ

台

１ １８

，

６７６．００ －７

，

４２４．００

４７

抽风装置

１８０Ｋ

台

１ ２２

，

４０２．００ －８

，

８９８．００

４８

非接触深度測定器

ＨＩＳＯＭＥＴ

台

１ ２５

，

１６２．００ １３

，

４６２．００

４９

卷摩擦布用夹具

Ｎ／Ａ

台

１ ３３

，

４６５．００ －１３

，

３３５．００

５０

冷凍冷蔵箱

ＫＴ－１７４４

台

１ ２７

，

９４５．００ －１１

，

０５５．００

５１

液晶注入机

ＳＥＣ－０１０

，

００６

台

２ ７３８

，

１１６．００ ２７１

，

３１６．００

５２

封口调平机

Ｎ／Ａ

台

１ １９５

，

２４７．００ －１３８

，

１５３．００

５３

封口后清洗机

Ｎ／Ａ

台

１ ７６４

，

４７４．００ －２０２

，

５２６．００

５４

偏光板贴片机

Ｓ

台

２ ２３５

，

４０５．００ ７５

，

３０５．００

５５

偏光板贴片机

Ｍ

台

３ ４００

，

８９０．００ １６０

，

７９０．００

５６

偏光板贴片机

Ｌ

台

２ ９５

，

４７３．００ ２８

，

７７３．００

５７

偏光板切片机

ＮＳ－１２００

台

１ ４７

，

７２５．００ －１８

，

９７５．００

５８

脱泡机

－

台

２ ２４５

，

２２６．００ ７８

，

５２６．００

５９ ＴＡＢ

机

－

台

２ ４２９

，

５４８．００ ６２

，

７４８．００

６０ ＣＯＧ／ＣＯＦ

机

－

台

２ ７９０

，

８０９．００ ２９０

，

６０９．００

６１

模块 设备 台

１ ２８

，

７５０．００ －６８

，

０５０．００

６２

膜厚测试仪

Ｚ５ＦＭ－Ｃ２００ＳＥ

台

１ ２３

，

４６０．００ －４９

，

９４０．００

６３

高低温湿热实验箱

ＧＬ－０４ＫＡ

台

１ １２

，

４２０．００ －１４

，

８８０．００

６４

表面抗阻测试仪

ＭＣＰ－Ｔ３６０

台

１ １

，

４９５．００ －２

，

４０５．００

６５

火警报警系统

ＡＴＳ－５Ｌ／６３０ＭＦ６０８＼ＰＤ－

Ｍ４２７

套

１ ５１８

，

５６８．００ ３９

，

７６８．００

６６

表面接触角测量仪

ＬＣＤ－４００

台

１ １７

，

４８０．００ －３５

，

０２０．００

６７

线幅测定专用显微

镜

ＶＨ－２４５０

台

１ １７

，

４８０．００ －２４

，

５２０．００

６８

信号发生器 台

１ ３

，

４５０．００ －４

，

８５０．００

６９

点灯检查仪 台

１ ３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２

，

７８３

，

８７９．００ －２

，

９４１

，

１２１．００

减：机器设备减值准备

合 计

２２

，

７８３

，

８７９．００ －２

，

９４１

，

１２１．００

上述抵债设备包括了旋涂、曝光、刻蚀、显影、

ＰＶＤ

（物理成膜）、检测和配套动力、电子洁净工程等设

备，此抵债设备除具备生产彩色液晶模块的用途外，也可用于生产触摸类显示产品。

３

）收益法评估说明

由于此次评估的房屋和设备打包对外出租，有出租收益，故本次评估对房屋和设备在用成本法评估的

同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评估房屋和设备的评估结果为

７

，

３８１

万元， 成本法评估房屋和设备的评估结果为

１０

，

２３７．５７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比成本法评估值低

２

，

８５６．５７

万元，差异率达

２７．９０％

，产生差异的原因为：

房屋和设备系打包租赁，房屋系钢混结构，基础为钢筋混凝土满堂基础，依照日本地理特征设计，可抗

八级地震，但该功能在南京基本作用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闲置，这部分功能闲置资产不能发挥效益，

成本法评估时未对这部分不能发挥效益的功能作出剔除，使成本法评估结果偏高。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房屋和设备的结果为准。

评估具体内容请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３９

号评估报告、评估说明以及评估

明细表。

五、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南京电工照明销售有限公司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丙方尚欠乙方货款

７３３８．４０

万元，利息

２２０．８４

万元，共计欠款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

元；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丙方尚欠乙方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

２

、甲方同意代丙方向乙方偿还丙方所欠乙方款项计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 甲方向乙方偿还债务的方式为以

资产偿债。 甲方用于偿债的资产包括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恒通大道

１９

号

－１

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产（房

产及净屋工程）、设备（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３

、甲方偿债资产已经甲、乙双方确认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根据沃克森（北京）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３９

号《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土地价值

１

，

１８８．２６

万元，房屋及设备价值

７

，

３８１

万元（见资产评估报告），偿债资产在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８

，

５６９．２６

万元。

４

、 鉴于偿债资产的不可分割性， 甲方偿债资产价值高于丙方对乙方欠款金额的部分计

１

，

０１０．０２

万

元，作为乙方对甲方的负债。

５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将偿债资产交付给乙方，就偿债资产中涉及的

过户等相关手续，由甲、乙双方共同办理，所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依据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６

、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丙方对乙方不再负责任何债务，甲方对丙方持有债权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

７

、本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签署后即成立，在乙方股东大会批准本协议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１

、交易目的：

⑴

加速了清欠进程，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⑵

降低公司由电阻式触控产品向电容式触

控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成本和时间成本。

２

、对公司的影响：

⑴

加速了照明销售公司债务清偿，可改善本公司流动资产的营运效率；

⑵

有利于本

公司主业发展；

⑶

可规避本公司与华电集团在

ＴＦＴ

及触摸屏产品上形成的同业竞争；

⑷

电容式触控产品

属于新型平板显示器件， 市场前景良好，该交易可使公司迅速切入电容屏领域，实现主营业务产品的提档

升级。

３

、风险提示：一方面由于触控产业的更新较快，市场变化较大，公司拟投资电容屏项目存在市场风险；

另一方面因国内投资电容屏企业目前较少，技术掌握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企业手里，公司掌握的电容屏技术

有限，拟投资电容屏项目还存在技术风险。

４

、其他：本次抵债的土地、房产及设备资产评估时以其前期租赁年均约

１２７０

万元收益为依据，公司将

此抵债资产租赁给拟建电容屏项目，租赁收益将不低于前期收益水平。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 经审阅相关材料， 本次控股股东———华电集团以通过支付令执行方式取得新华日价值

１０

，

６９９．１７

万元的资产（其中土地使用权价值

１

，

１９９．８１

万元，房产价值

６

，

９２６．８６

万元，机器设备价值

２

，

５７２．５

万元）

代全资子公司照明销售公司偿还欠本公司

７

，

５５９．２４

万元（含利息

２２０．８４

万元）荧光灯货款，履行了自身的

承诺，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２

、用于“以资抵债”的相关资产价值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为依据。

３

、本次以资抵债属于关联交易，交易过程遵循了“三公”原则，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交易定价客观公允，

未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上述以资抵债方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３９

号《拟以部分资产抵偿债务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报告说明》、《评估明细表》；

４

、协议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赖伟德董事长主持；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提案名称：《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款议案》。

３．

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登记时间和登记地点：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前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前（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其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的时间为准。

２．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

会议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３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６８１９２８３６

、

６８１９２８３５

传 真：

０２５－６８１９２８２８

电子邮箱：

ｈｊｗ＠ｈｄｅｇ．ｃｏ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控股股东代其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偿所欠本公司货款

议案》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D2

2010年 11月 3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５．７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４３６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２０９．２０

万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浙江商裕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吕志炎

１

，

７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８

赵龙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９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０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１４

，

８００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

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木业”、“发行人”、“公司”、“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进行了公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进行了公告。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概算的具体项目及构成比例的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进行了公告。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发行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

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进行了公告。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进

行了公告。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了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３

号），核准宜华木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情况

宜华木业向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１４８００

万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１４８００

万股。

３

、发行价格：

５．７０

元

／

股。

４

、发行方式：现金认购

５

、锁定期安排：特定投资者认购股票的锁定期均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承销方式：代销

７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４３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１５０．８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８２２０９．２０

万元。

８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７

号”《资金验

证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已将

８４

，

３６０

万元认股款项存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宜华

木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广所验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１８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各发行对象实际缴纳认股资金

８４

，

３６０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２

，

０００

万元后，宜华木业实际收到认股资金

８２

，

３６０

万元，扣除审计费、律师

费等发行费用

１５０．８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２２０９．２０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１４

，

８００

万元，

资本溢价

６７

，

４０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及申购过程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

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决议， 以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

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

２

、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在发行过程中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表》、《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为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为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浙江商裕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吕志炎

１

，

７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８

赵龙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９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０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１４

，

８００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

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浙江商裕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杭州市惠民路

５６

号

１

号楼

５

楼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

５６

号

１

号楼

１５２１

室

法定代表人： 胡幼善

主要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

许可经营的项目。 ）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５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亿元整

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

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销（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

务顾问）；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８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陆亿伍仟叁佰捌拾柒万玖仟壹佰柒拾元整

办公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 雷杰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２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４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号楼

注册资本：

１６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办公地点：上海市东方路

９８９

号中达广场

２８

楼

法定代表人： 朱科敏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２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吕志炎

（

１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４５８

号桂花城栖霞苑

９－２－２０１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７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陆亿壹仟万元

办公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华旭国际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郁忠民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

票、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２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肆亿壹仟捌佰万元整

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１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２０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８

、赵龙

（

１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枣园东路

９２

号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２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９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国有法人

注册地址： 延陵西路

２３

、

２５

、

２７

、

２９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办公地点：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２５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姜忠泽

主要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企业

财产保险代理（凭许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工业生产资料（除专项规定）、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

售。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８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１０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其他

注册地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Ｂ０７６

注册资本：叁亿零壹佰柒拾万

办公地点：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９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南松

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

１２００

万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４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亦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２８．３４％ ２８４

，

６７３

，

４１１ １８４

，

１４７

，

１３９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２．７９％ ２７

，

９９９

，

８３１ ０

荣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５１％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１．４９％ １４

，

９７９

，

９４４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民生

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１．０４％ １０

，

４６０

，

８８６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０．７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流通

Ａ

股

０．７０％ ６

，

９９９

，

９８３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０．６９％ ６

，

８８５

，

５２４ 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流通

Ａ

股

０．６０％ ５

，

９９９

，

９８７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流通

Ａ

股

０．６０％ ５

，

９９９

，

９４４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２４．７０％ ２８４

，

６７３

，

４１１ １８４

，

１４７

，

１３９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２．４３％ ２７

，

９９９

，

８３１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１．８２％ ２０

，

９７９

，

８５５ 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７４％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５６％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５６％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吕志炎 流通

Ａ

股

１．４７％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荣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３２％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浙江商裕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３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０４％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０４％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０４％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流通

Ａ

股

１．０４％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赵龙 流通

Ａ

股

１．０４％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 宜华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２８４

，

６７３

，

４１１

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４．７％

，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８４

，

１４７

，

１３９ ０ １８４

，

１４７

，

１３９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８４

，

１４７

，

１３９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２

，

１４７

，

１３９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Ａ

股

８２０

，

５１５

，

５７９ ０ ８２０

，

５１５

，

５７９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８２０

，

５１５

，

５７９ ０ ８２０

，

５１５

，

５７９

股份总额

１００４

，

６６２

，

７１８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资产总额、净资产将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增

强，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２

，

０９２

，

０００．００

元、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资产总

额由

４

，

６１５

，

９７０

，

０８０．３５

元增加到

５

，

４３８

，

０６２

，

０８０．３５

元，增加

１７．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由

２

，

８９２

，

０６９

，

５９６．０５

元增加到

３

，

７１４

，

１６１

，

５９６．０５

元，增加

２８．４３％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由

３７．２２％

下降到

３０．９１％

，下降

６．３１

个百分点。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实现由一家具有突出制造能力的家具生产企业，发展为具有上游的研发设计

到生产制造、下游的营销网络并强的纵向一体化业务模式的先进家具经营企业，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品牌知名度，扩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有效降低公司对出口依赖所面临的风险。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宜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２８４

，

６７３

，

４１１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７０％

，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 由于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有利于公司

股东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同时也将给公司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规范治理。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

化。 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宜华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保荐代表人： 陈家茂、贺小社

项目协办人： 陈慎思

项目组其他成员：胡衍军、胡涛、陈运兴、林焕伟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二）发行人律师：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童新

经办律师： 娄建文、白燕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虹路世贸广场

Ａ

座

２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６７９８６５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６７９６９４

（四） 审计机构：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韶华、洪文伟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厦

１０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七、备查文件

１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２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３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６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３

号”文核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已向

１０

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４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１

，

５０８

，

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８２２

，

０９２

，

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

会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１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内

部管理控制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公司第三届第四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

证券”）、中国银行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珠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

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情况

１

、公司已在珠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４

，

４８０．７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期限三个月。 公司承

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２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５

，

２７６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期限三个月。 公司承

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３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７

，

６０３．３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期限三个月。 公司承

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和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家茂、贺小社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广

发证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以传真方式及时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广发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广发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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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通讯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共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及《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内部管理控制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珠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